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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55              股票简称：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2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属于增持，具体为黄永飞与顾萍、黄凯凯（上述三个

自然人以下合称“黄永飞等”）达成合作共识，自 2015年 7 月 9日至 2015年 9

月 2日，通过黄永飞等三个自然人分别开立的 6个股票账户及黄永飞实际控制的

“北京千石创富-海通证券-黄永飞”股票账户，共计 7个股票账户，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购买本公司股票，截至 2015年 9月 2 日下午收盘后，已

合并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数量 3,568,937股，已合计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5.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71%。 

2、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博通股份”）2015

年 9月 7日接到黄永飞等的电话通知、9月 8日收到其书面通知和相关文件，自

2015年 7月 9日至 2015年 9月 2日，黄永飞与黄凯凯、顾萍通过前述 3名自然

人开立的 6个股票账户及黄永飞实际控制的“北京千石创富-海通证券-黄永飞”

股票账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购买本公司股票，截至 2015 年 9

月 2日下午收盘后，已合并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数量 3,568,937 股，增持成交价

格的均价为 42.25 元，已合计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5.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71%。  

2、黄永飞等基本情况 

黄永飞、黄凯凯、顾萍三人为直系亲属关系，黄永飞与顾萍为夫妻，黄凯

凯是黄永飞与顾萍的儿子。 

黄永飞为上海人，长期从事新能源投资、运输行业及证券投资，有较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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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体经济运营和证券投资经验。 

3、本次权益变动的 7支股票账户持股明细见下表： 

股票账户名称 股数（股） 

占博通股份总

股本比例（%） 备注 

黄永飞  581,026 0.93 在华鑫证券之账户 

黄永飞 20,700 0.03 在海通证券之账户 

顾萍 1,060,600 1.70 在华鑫证券之账户 

顾萍 3,800 0.01 在海通证券之账户 

黄凯凯 1,059,511 1.70 在上海证券之账户 

黄凯凯 19,100 0.03 在海通证券之账户 

北京千石创富-海通证券-黄永飞 824,200 1.32 在海通证券之账户 

合计 3,568,937 5.71  

 4、关于本次增持博通股份股票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黄永飞、顾萍、黄凯凯三人为直系亲属关系，黄永飞与顾萍为夫妻，黄凯

凯是黄永飞与顾萍的儿子，三人签订有《一致行动协议》，约定顾萍、黄凯凯在

买入或卖出博通股份股票事项以及在行使博通股份股东权利过程中与黄永飞保

持一致行动，三人为一致行动人。 

根据黄永飞与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千石资本-天泽 51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千石资本-天泽 51号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委

托人为黄永飞，资产管理人为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托管人为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由黄永飞自主决定计划的设立、委托财产运用对象，资产

管理人在黄永飞指定的投资对象和投资方式下进行投资，资产管理人主要承担一

般资产管理计划的执行职责，不承担积极主动管理职责。该计划的证券账户名称

为“北京千石创富-海通证券-黄永飞”。根据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

具的书面证明，“千石资本-天泽 51 号资产管理计划”为黄永飞指定用途的一对

一资产管理计划，该资产管理计划买卖股票的权利和表决权都均由单一委托人黄

永飞行使，黄永飞是该账户的实际控制人。 

5、黄永飞等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秉承价值投资理念，认可并

看好博通股份未来发展前景，希望通过此次股份增持，长期持有博通股份股份，

获取上市公司股权增值带来的收益。 

黄永飞等表示除本次股份增持外，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博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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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黄永飞等表示承诺

未来 6 个月不减持在博通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不确定未来 7 至 12 个月是否会

有减少在博通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性。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黄永飞）及其一致行动人（顾萍、

黄凯凯）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黄永飞等相关的博通股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本公司于 2015年 9月 9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为：

http://www.sse.com.cn）披露。 

 

三、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是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 月 8日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